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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项目

橡筋动力扑翼飞机

初级橡筋动力飞机

弹射滑翔机

电动滑翔机

一级橡筋动力飞机

手掷滑翔机直线距离

手掷滑翔机三人接力

遥控电动直升机障碍

遥控火箭助推滑翔机

遥控电动滑翔机



总 则

1.各参赛队领队和教练员负责本队的训练和竞赛组织工作，教导

本队自觉遵守竞赛规程、规 则，服从竞赛组委会和裁判委员会

的安排，同时做好本队的纪律、安全、文明行为、环境卫生等教

育工作。

2.领队和教练应按要求参加竞赛工作会议，可以对规程、规则等

事项提出咨询。遇争议或异 议时，按组委会的决议执行。

3.在各项比赛中只允许裁判员、有关工作人员、当场比赛的参赛

选手及其助手进入比赛场地。

4.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静场、静空，同时对无线电遥控发射机实

行管制。参赛选手必须严格按 照裁判委员会规定的要求执行。

违反规定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5.比赛时，经检录处 3 次检录点名不到者，视作该轮比赛弃权。

参赛队不论何种原因耽误比 赛责任自负。

6.参赛选手放飞时，可以助跑或跳跃，但不得在台、架、建筑物

或 0.5 米以上的高坡上放飞。

7.除在项目细则中有特殊规定外，比赛不设助手，同场比赛的选

手亦不得相互协助。助手由 学生担任。

8.比赛所用模型及电池除特殊规定外均需使用合规厂家生产的、

符合项目细则规定的技术指 标、具备相关合格认证的成品套装

模型器材。总决赛现场制作项目必须使用包装完整未拆封的套材，

允许使用胶水、胶带对模型进行必要的加强；允许在保证模型必



要结构强度的前提下对模型进行整 形减重处理；模型外露结构

的原部件及材质（包括机翼、尾翼、机身、电机、螺旋桨、旋翼、

起落 架、卡钩、动力橡筋、弹射棒、配重物等）不得取消和更

换，火箭飘带及降落伞除外；模型除舵面 以外的零部件的水平

投影面积不允许改变；室内遥控项目模型原配遥控设备及动力电

池种类、电压 及容量不得更换；模型上至少粘贴一个主要标贴，

位置不限。

9.参赛模型的审核采用自审、集中审核、抽审和复审等方法。审

核不合格者取消该项目比赛 资格。取得名次的模型可以进行复

审，复审不合格者取消该项目比赛成绩。

10.禁止使用金属螺旋桨。凡是危及安全、妨碍比赛的模型装置，

裁判长有权禁止使用。

11.参赛选手须在模型上标注自己的姓名及比赛标识。参赛选手

的模型不能互相调用。每轮 比赛结束时，参赛选手须在成绩单

上签名确认比赛成绩，无故不签名者由裁判标注确认。

12.遇能见度差、气象条件改变或其它不适合比赛的原因，总裁

判长有权决定更改竞赛日程、 赛场、比赛轮次。

13.各参赛队在比赛过程中，如发生下列行为，将视为严重犯规，

执行裁判长有权视其情节 轻重给予警告、取消该轮成绩直至取

消全部比赛资格的处罚：

（1）比赛中故意妨碍、影响他人竞赛，故意损坏他人模型。

（2）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及相关人员违反无线电遥控发射机管



理规定或在场外擅自使用无线电遥 控发射机。

（3）比赛过程中，弄虚作假，破坏赛场纪律，不听从裁判员劝

导，妨碍竞赛正常进行。

14.以下情况该轮成绩判为零分:声明弃权；起飞点名三次未到；

在比赛时间内未能起飞。

15.比赛中遇争议时，须由参赛队领队向裁判委员会提出。现场

急待解决的问题可由领队向 有关裁判长口头提出，但不得妨碍

竞赛的进行。凡是与竞赛成绩有关的意见应在竞赛成绩正式公布

后一小时内向总裁判长提出。在总裁判长答复后如仍不满意，一

小时内可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 提出申诉，过时不予受理。

16.比赛号位和分组由计算机随机排序，遥控项目由编排裁判员

按频率分组。

17.起飞前参赛选手须向裁判员申请起飞。否则，未计成绩由参

赛选手自行负责。



竞时项目通则

1.计时

（1） 自模型出手起飞开始计时，模型触地停止计时。凡在比赛时间

内起飞、发射的飞行均 有效，其留空时间计时可超出比赛时间。

（2）发生以下情况应停止计时：模型飞行过程中脱落零部件或解体，

任一零部件触地时；模型碰 到障碍物坠落触地时；模型着陆前，如

参赛选手、助手或本参赛队人员接触模型。

（3） 模型飞行过程中，在障碍物上停止前进运动或飞出视线，应停

止计时；模型如被障碍物遮挡， 10 秒钟内重新看见模型继续飞行，

应连续计时。

（4） 竞时项目第一轮测定绝对飞行时间，超出最长测定时间以外的

留空时间为附加赛成绩。

（5） 除项目细则中有特殊规定外，航空模型竞时项目每轮最长测定

时间为 60 秒，航天模型每轮 最长测定时间 120 秒。

（6） 以留空时间记算成绩，留空时间精确到 0.01 秒，每 0.01 秒

换算为 0.01 分。每个号位计时 表之间出现 1 秒以上误差则取平均

成绩，1 秒以下取高不取低。

2.比赛时间

除特殊规定外，竞时项目的每轮比赛时间为 3 分钟，自进场点名开

始计时。每轮比赛时间均包 含入场后的准备时间。

橡筋动力项目允许参赛选手进场后提前绕橡筋。



3.成绩评定

（1） 除在项目细则中有特殊规定外，比赛进行两轮，以两轮成绩之

和为个人比赛成绩并排定名次。 得分高者名次列前。两轮都达到最

长测定时间，则依据附加赛成绩排定名次。

（2） 竞时项目场地（见图）

竞时项目比赛场地示意图



竞时项目细则

橡筋动力扑翼飞机

1.技术要求：以橡筋为动力的扑翼仿生模型飞机。模型需要动手完成

组装调试。模型主体材质 为碳钎杆、塑料，翼展 450 至 470 毫米、

机身长 310 至 330 毫米。

2.其余规则见“总则”和“竞时项目通则”。

初级橡筋动力飞机

1.技术要求：以橡筋为动力的模型滑翔机。模型需要动手完成组装调

试。模型主体材质为泡沫、 塑料，翼展不大于 530 毫米、机身长不

大于 430 毫米，动力橡筋需安装于机身内部。

2.其余规则见“总则”和“竞时项目通则”。

弹射滑翔机

1.技术要求：以橡筋弹射为动力的模型滑翔机。模型需要动手完成组

装调试。模型主体材质为 轻质木、泡沫，翼展不大于 200 毫米、机

身长不大于 300 毫米、弹射棒长度：不大于 300 毫米。

2.其余规则见“总则”和“竞时项目通则”。



电动滑翔机

1.技术要求：以电机为动力的模型滑翔机。模型需要动手完成组装调

试。模型主体材质为泡沫、 塑料及木材，翼展不大于 540 毫米、机

身长不大于 410 毫米，机载动力电池内置、可充电，模型可 设置

最大动力输出时间。

2.最大动力输出时间为 40 秒，每轮最长测定时间为 90 秒。

3.其余规则见“总则”和“竞时项目通则”。

一级橡筋动力飞机

1.技术要求：以橡筋为动力的模型滑翔机。翼展不大于 650 毫米、

飞行重量不小于 40 克，动 力橡筋需安装与机身内部。动力橡筋限

用国产橡筋，每根重量≤3 克。

2.比赛模型：选手自备，模型可以是成品套材也可以自制。由选手提

前完成制作，参加飞行比 赛模型不超过两架。

3.其余规则见“总则”和“竞时项目通则”。



竞距项目细则

手掷滑翔机直线距离

1.技术要求：以手掷为动力的模型滑翔机。模型需要动手完成组装调

试。模型主体材质为泡沫、 塑料，翼展不大于 265 毫米、机身长不

大于 400 毫米。最大飞行重量不超过 30 克，增加的配重物需 安

置在机身内部。

2.比赛场地（见图）：边线长 30 米（可以延长），端线宽 15 米的矩

形场地。 4.1.3. 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 1 分钟。

3.比赛方法：

（1）每轮比赛可单向飞行 2 次。模型出手即为正式飞行。飞出去的

模型由本人拣取。

（2）测量模型机头最前端垂足距起飞线的垂直距离，精确到 0.01 米，

每 0.01 米换算为 0.01 分。

4.成绩评定：

（1）每轮比赛以较远的一次飞行距离作为该轮成绩，距离远者名次

列前。

（2）比赛进行两轮，以两轮成绩之和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

高者名次列前。如名次相同，

则以最好的一轮成绩排定名次；如再相同，则并列。

5.判罚：放飞时踩线或跨线、模型机头着陆在边线或其延长线之外成

绩无效：。



手掷滑翔机直线距离场地示意图

手掷滑翔机三人接力

1.技术要求：以手掷为动力的模型滑翔机。模型需要现场制作完成组

装调试。模型主体材质为 轻质木、塑料，翼展 190 至 210 毫米、

机身长 380 至 420 毫米。

2.比赛场地（见图）：在相距 15—20 米的等边三角形顶端各有一直

径为 2 米的圆形投掷区。

3.模型最大重量不超过 30 克。

4.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 2 分钟。裁判员发出比赛开始口令，计

时开始。

5.比赛方法：

（1）每组由 3 名队员组队参加比赛。

（2）比赛开始前 3 名参赛队员分别进入 A、B、C 三个投掷区。



（3）比赛开始，A 区队员在投掷区内向 B 区投掷模型，待模型落地

静止后，B 区队员方可离开 投掷区捡拾模型返回 B 区；然后向 C 区

投出模型，同前；再由 C 区投向 A 区，A 区队员捡拾模型返 回 A 区

后完成一个封闭圈。

（4）模型飞入投掷区可以空中接取再继续向下一个区投掷。

（5）可以使用捡拾的模型继续投掷，也可以使用各自的备用模型进

行投掷。如所有模型全部损

坏，则比赛终止。

6.成绩评定：

（1）每轮比赛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封闭圈数换算成得分作为该轮

成绩，每完成一个封闭圈得 3 分，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在投掷区成

功接取模型一次，成绩评定时加 3 分。最后一圈模型只到达 B 区的

得 1 分、到达 C 区的得 2 分。

（2）比赛进行两轮，以较高的一轮得分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

分高者名次列前，如名次相 同，则以另一轮得分排定名次，如再相

同，则并列。

7.判罚：以下情况每出现一次扣 1 圈：

（1）投掷过程中模型解体损毁，未捡拾回所有模型零件的；

（2）在模型着陆后没有完全静止时，捡拾模型的队员已经离开投掷

区的；

（3）选手在自己的投掷区外投掷模型的。



手掷滑翔机三人接力场地示意图

遥控及其他项目通则

1.比赛轮次及成绩评定

（1） 比赛进行两轮。除有单独说明的项目以外，均以较好的一轮比

赛得分作为比赛成绩并排定名 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名次相同，

则以另一轮比赛得分排定名次。如再相同，则以较好一轮比 赛用时

短者列前。

（2） 比赛时间结束后 1 分钟仍未着陆，该轮成绩为 0 分；模型着

陆时与参赛选手相碰、模型着陆 触地后解体或掉落零件则着陆分为

0 分。

2.事故及备机的使用



（1） 比赛过程中模型发生碰撞、触地可以继续飞行；在空中掉落零

件的应立即着陆、修复后将模 型放回起飞区重新起飞；如发生坠地

且不能自主起飞，可以由选手将模型放回起飞区重新起飞，继续完成

剩余任务；以上情况比赛时间均不停止，连续计时。

（2） 每轮比赛允许使用两架模型，比赛中如主机发生故障，可以使

用备机继续比赛但必须沿用之 前的动力电池、返回起飞区域起飞；

如主备机均发生故障，且在比赛时间内无法修复，则比赛终止。

3.着陆点确认

除特殊规定外，比赛中的着陆点评分是以模型静止后机头最前端垂足

为着陆点，直升机及多轴 模型项目以起落架为准；除特殊规定外，

着陆应是一次完成，如着陆点位于两个区域分界线上，则计入高分区。

4.停止计时

除项目有特别规定外，固定翼以模型着陆停止滑行静止后停止计时，

直升及多轴类以模型着陆 后螺旋桨停止转动后停止计时。

5.遥控器

遥控模型的遥控对频必须使用 2.4 克 HZ 跳频技术，必须具备完全

的抗干扰能力。



遥控及其他项目细则

遥控电动直升机障碍

1.技术要求：比赛模型为微型共轴式双旋翼四通道遥控模型直升机。

旋翼直径 180 至 200 毫米、 机身长 210 至 230 毫米，动力电池

限用不大于 1s150mah 锂聚合物电池。

2.比赛模型：选手自备。

3.比赛场地（见图）：任务按逆时针方向均匀布置在直径 6 米左右的

圆上。 6.4.4. 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为 2 分钟。自选手点名进

场即开始计时。

5.比赛方法：选手操纵模型如图示依次完成各项任务，漏做任务重做

无效。允许选手跟随模型 操纵。

6.比赛任务要求及计分：

（1）起飞：模型自起降区起飞，完成得 10 分；

（2）穿越山洞：从起降区飞往山洞。直径 0.7 米的圆环，高度 1.25

米，分值 20 分；直径 0.5 米的圆环，高度 1 米，分值 30 分；直

径 0.35 米的圆环，高度 1.5 米，分值 50 分。每次穿越山洞机头

必须正对前进方向，且每次穿越须和比赛场地的顺序方向一致；

（3）穿越时空隧道：穿越宽 1.52 米、高 0.78 米、长 1.12 米、

中间有立杆的“米形隧道”，单 向得 50 分，双向得 100 分；

（4）高台停机观景：着陆在高山平台上并停留至桨叶停止转动。低

平台直径 0.6 米，高度 0.5 米，分值 30 分；中平台直径 0.5 米，



高度 1 米，分值 40 分；高平台直径 0.4 米，高度 1.5 米，分值 50

分；

（5）飞越高山：飞越直径为 1.5 米、高 2.0 米的半圆形山门。绕

左右半圆形杆飞行 1 圈各得 30 分，模型从上部飞越开始；

（6）着陆：飞回起降区着陆。着陆在直径 0.25 米圆圈内得 50 分；

着陆在直径 0.6 米圆圈内得 30 分；着陆在直径 0.6 米圈外的基地

内得 10 分。起降区面积 1.5 米×1.5 米。着陆压线按低分值计分；

（7）任务（2）和任务（4）的飞行得分，参赛选手须从低分值向高

分值顺序完成，放弃低分值 后不能补做。

7.成绩评定：每轮比赛以完成任务的项目得分之和作为该轮成绩。

8.判罚：

（1）模型的着陆必须是一次完成，在起降区外触地再进入区内的，

和在起降区内触地再停在区 外的，成绩均计算为起降区外；

（2）模型着陆时翻覆，不记着陆分。



遥控电动直升机障碍场地示意图

遥控火箭助推滑翔机

1.技术要求：比赛模型为以模型火箭发动机为动力遥控模型滑翔机。

基本形状如图；模型主体材质为 EPO 泡沫、碳纤维加强件、塑料；

翼展 750 至 850 毫米、机身长 600 至 700 毫米；使用 C级模型火

箭发动机。

2.比赛模型：选手自备。

3.比赛场地：外场，根据参赛人数确定号位安排。

4.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为 3 分钟。自选手点名进场即开始计时。

5.比赛方法：

（1）留空时间：最大测定值为 120 秒。超过最大测定留空时间每 1

秒扣 1 分。



（2）着陆定点分：以模型着陆停稳后机头最前端的垂足确定。垂足

距靶标 5 米以内得 50 分；

垂足距靶标 10 米以内得 40 分；垂足距靶标 15 米以内得 30 分。

6.成绩评定：

（1）留空时间与定点得分之和为比赛成绩。

（2）比赛进行两轮，以较高一轮成绩为个人比赛成绩并确定名次。

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

相同，则以另一轮成绩确定名次；仍相同，则进行附加赛。

7.判罚：

如下情况判为零分：

超过留空时间（120 秒）最大测定值 30 秒未着陆，着陆定点分为 0

分；留空时间（动力时间＋ 滑翔时间）不足 30 秒，着陆定点分为

0 分；模型着陆时若与参赛选手或其助手相碰，则该次飞行定点分为

0 分；比赛时间结束后 1 分钟仍未着陆，该轮成绩为 0 分。

遥控电动滑翔机

1.技术要求：比赛模型为电动遥控固定翼模型滑翔机。模型主体材质为

EPO 泡沫，翼展 1150 至 1250 毫米，动力电池限用不大于 3S1800mah

的锂聚合物电池。

2.比赛模型：选手自备。

3.比赛场地：外场，根据参赛人数确定号位安排。

4.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为 3 分钟。自选手点名进场即开始计时。



5.比赛方法：

（1）留空时间：最大测定值为 120 秒。超过最大测定留空时间每 1 秒

扣 1 分。

（2）着陆定点分：以模型着陆停稳后机头最前端的垂足确定。垂足距

靶标 5 米以内得 50 分；

垂足距靶标 10 米以内得 40 分；垂足距靶标 15 米以内得 30 分。

6.成绩评定：

（1）留空时间（滑翔时间）与定点得分之和为比赛成绩。

（2）比赛进行两轮，以较高一轮成绩为个人比赛成绩并确定名次。得

分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

相同，则以另一轮成绩确定名次；仍相同，则进行附加赛。

7.判罚：

如下情况判为零分：

超过留空时间（120 秒）最大测定值 30 秒未着陆，着陆定点分为0 分；

留空时间（动力时间＋ 滑翔时间）不足 30 秒，着陆定点分为0 分；

模型着陆时若与参赛选手或其助手相碰，则该次飞行定 点分为0 分；

比赛时间结束后 1 分钟仍未着陆，该轮成绩为0 分。


